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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間•• 

中
華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十
月
廿
九
日
九
時
至
十
二
時

地
點

•. 

畫
北
市
徐
州
路
臺
灣
大
學
法
學
院
研
討
室

主
辦
者•• 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法
學
院
社
會
學
系
暨
研
究
所

參
加
者
J
(
按
出
席
先
後
順
序
)
何
畫
屏
、
李
京
華
、
林

木
筆
、
戴
瑞
婷
、
郭
振
昌
、
王
湘
雲
、
胡
夢
鯨

、
洪
一
努
蕊
、
謝
美
戚
、
黃
怡
玲
、
陸
光
、
郭
東

曜
、
葉
志
菲
、
蕭
宗
恆
、
李
增
線
、
唸
美
華
、
文

漢
清

、
貴
俊
雄
、
王
麗
容
、
俞
義
折
、
李
鍾
元

、
白
一
秀
雄
、
王
培
熟
、
楊
孝
潔
、
吳
錦
才
、
屠

世
明
、
林
萬
億
、
李
少
珍
、
會
華
輝
、
李
建
與

主
席

.. 

朱
主
任
得
樟
(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系
主
任)
4

記
錄
﹒
﹒
王
惠
均

朱
主
任
本
棲
•• 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棘
中
心
本
(
民
國
六
十

八
)
年
度
有
一
創
舉•• 

自
十
月
起
，
按
月
與
國
內
各
大
專

院
校
社
會
學
及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、
研
究
所
共
同
學
辦
「
社

區
發
展
專
題
研
討
會
」
且
求
理
論
與
實
務
並
童
，
行
政
且

學
術
相
結
合
，
以
和
社
區
工
作
之
推
動
。

第
一
次
研
討
會
以
「
社
區
發
展
與
志
願
工
作
者
之
參

與
研
究
」
為
題
，
由
本
系
主
辦
，
邀
請
有
關
之
學
者
專
家

三
十
餘
位
參
加
。

社
區
發
展
中
心
於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成
立
迄
今
，
推
動

社
區
發
展
的
實
際
工
作
，
固
然
效
果
卓
著
!
昭
昭
在
人
耳

目
，
即
跟
學
街
研
究
而
言
，
同
樣
有
很
好
的
成
積
表
現
，

前
後
委
託
學
者
專
家
所
作
的
研
究
共
有
五
十
七
糧
，
本
次

研
討
會
所
選
用
的
主
題
，
就
是
國
立
師
大
社
會
教
育
學
系

陸
光
教
授
於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度
所
研
究
的
「
社
區
發
展
與

志
願
工
作
者
之
參
與
」
'
先
請
陸
教
授
將
其
研
究
心
得
作

施
要
報
告
，
接
著
請
與
會
的
各
位
女
主
先
生
蔥
提
高
見
。

這
次
研
討
會
本
應
由
詹
執
行
長
騰
孫
主
持
，
因
他
赴

立
法
院
參
加
另
一
重
要
會
議
，
不
能
分
身
，
乃
由
本
人
代

為
服
務
，
敬
請
各
位
踴
躍
發
言
，
使
本
次
會
議
閑
得
很
成

功
，
謝
謝
諸
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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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
光
教
授

本
次
一
研
討
會
以
本
人
於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度
受
「
社
區
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」
委
託
而
作
的
「
社
區
發
展
與
志
願

工
作
者
之
參
與
研
究
報
告
」
為
研
討
主
題
，
.
本
人
至
感
光

榮
。
由
於
時
間
寶
貴
，
、
只
將
其
結
論
和
建
議
，
向
與
會
諸

位
女
士
先
生
分
條
扼
要
報
告
，
敬
請
批
評
指
戰
•• 

1
社
會
上
志
願
工
作
者
人
數
眾
多
，
服
務
熱
忱
，
本

計
畫
認
定
應
予
動
員
運
用
=
可
大
有
一
助
於
社
區
發
展
王
作

之
推
行
。

2
.

本
計
畫
志
願
工
作
者
，
可
分
為
大
專
院
校
學
生
及

當
地
一
股
熱
心
人
士
兩
類
。
大
專
院
校
學
生
中
主
修
社
區

發
展
有
關
專
業
課
程
者
，
可
以
獨
立
工
作
，
其
他
熱
心
同

(一

師
大
社
會
教
育
學
系
)
•• 



學
及
當
地
一
般
熱
心
人
士
，
應
有
社
區
發
展
專
業
人
員
予

以
協
導
，
方
能
發
揮
充
分
之
功
效
。

3

各
社
區
理
事
會
主
席
、
理
事
及
總
幹
事
人
遷
，
一

般
而
言
，
其
聲
望
熱
忱
大
致
尚
可
，
但
時
間
精
力
往
往
不

足
，
無
法
經
常
推
進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各
社
區
應
依
民
生
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明
智
之
決
定
，
「
一
雇
用
會
受
專
業

訓
練
之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負
責
推
進
各
項
工
作
」
'
惟
不
須

每
一
個
社
區
設
立
一
個
工
作
員
，
因
為
他
們
可
以
動
員
志

願
工
作
者
協
助
其
工
作
，
可
以
數
個
社
區
合
用
一
個
工
作

出
貝
。4

本
計
畫
先
辦
社
區
調
查
，
對
居
民
說
明
社
區
發
展

意
義
，
並
發
掘
地
方
領
袖
，
再
以
之
作
為
理
事
候
選
人
，

故
理
事
之
選
舉
與
理
事
會
之
產
生
，
遠
較
一
般
社
區
理
想

。
此
一
辦
事
程
序
，
亦
即
動
員
社
區
志
願
工
作
者
之
貫
制

'

，
將
來
必
讀
把
握
ι

5

本
社
區
之
調
查
，
會
試
用
普
查
、
抽
查
及
隨
機
深

入
觀
察
等
方
法
，
均
可
奏
紋
，
並
獲
致
類
似
之
結
果
，
惟

、
必
讀
有
一
專
業
人
員
之
指
導
。
人

(
1後
各
社
區
之
調
查
人
員
可

由
外
來
之
大
專
師
生
等
志
願
工
作
者
擔
任
，
如
想
由
當
地

社
區
居
民
辦
理
自
我
調
查
，
理
想
雖
佳
，
為
時
尚
旱
。

6
社
區
居
民
各
具
特
質
，
並
非
和
諧
之
整
體
，
本
計

畫
之
新
龍
社
區
，
即
有
大
安
新
村
內
外
之
分
，
微
有
排
斥

作
用
。
人
(
1後
除
加
強
一
般
性
之
意
見
溝
通
外
，
應
分
別
階

層
組
成
有
形
或
無
形
之
戰
略
團
體
，
使
各
戰
略
團
體
均
有
，

代
表
參
與
社
區
事
務
決
策
之
機
會
，
進
而
消
除
猜
疑
，
促

進
團
結
可?

地
方
領
袖
之
條
件
，
常
依
傅
統
觀
念
，
以
聲
望
財

富
為
主
，
但
在
實
際
工
作
中
，
每
因
功
能
而
異
。
本
計
畫

接
觸
之
地
方
領
袖
，
相
當
廣
泛
，
男
女
均
有
，
收
效
亦
多

。
今
後
還
取
地
方
領
袖
之
典
型
，
應
該
開
放
，
勿
以
里
長

、
議
員
、
地
主
、
鉅
賈
為
限
。

8

地
方
領
袖
之
培
養
，
難
在
社
區
之
內
進
行
，
更
難

依
賴
社
區
志
願
工
作
者
辦
理
。
且
只
責
本
計
畫
之
大
專
老
師

，
雖
【
峙
目
透
過
贈
送
書
刊
、
討
論
問
題
、
協
助
工
作
等
方
式

，
對
地
方
領
袖
進
行
非
正
式
之
教
育
，
但
耗
時
太
多
，
如

由
志
願
工
作
者
之
大
專
學
生
為
之
，
則
以
年
齡
差
距
闊
係

'
收
故
不
大
。
今
後
地
方
領
袖
之
培
養
，
仍
宜
由
社
區
以

上
之
階
層
，
如
縣
、
市
、
省
或
中
央
單
位
辦
理
。
本
社
區

中
有
一
個
袖
，
會
在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受
訓
，
歸

來
後
觀
念
態
度
，
改
進
甚
多
。

9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橫
的
聯
繫
，
十
分
重
要
，
本
計
畫

較
少
注
意
，
但
亦
會
與
警
察
單
位
接
觸
y

防
止
違
章
建
築

;
與
大
安
區
公
所
接
觸
，
爭
取
經
費
支
援
;
與
婦
聯
會
接

觸
發
掘
婦
-
工
幹
部
;
與
麵
食
推
廣
中
心
掉
以
觸
，
引
進
烹
飪

技
街
。
凡
此
種
種
，
收
盎
頗
大
，
惟
所
費
時
間
與
精
力
亦

多
。
A
(可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宜
加
強
公
共
關
係
之
業
務
。

叩
志
願
工
作
者
，
熱
心
服
務
，
不
在
乎
物
質
之
酬
勞

，
但
應
在
精
神
方
面
，
給
予
漏
足
，
他
們
所
希
望
者
，
根

據
本
計
畫
之
經
驗
，
可
包
括•. 

新
的
知
識
與
經
臨
之
獲
得

，
發
揮
自
己
規
劃
創
新
的
能
站
，
在
工
作
中
獲
得
成
功
與

被
贊
許
的
快
感
，
接
觸
基
層
民
眾
與
結
識
新
的
朋
友
，
實

踐
人
生
以
服
務
為
目
的
與
助
人
為
快
樂
之
本
的
理
想
。
社
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領
導
者
，
應
多
予
尊
重
、
指
導
與
鼓
勵
，

並
協
助
其
解
決
工
作
上
的
困
難
'

，

使
能
展
其
抱
質
，
而
勿
，

使
受
到
挫
折
。

口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如
要
結
合
民
眾
，
展
開
活
動
，

必
須
有
一
活
動
中
心
，
尤
其
在
都
市
之
中
，
更
不
可
少
。

本
計
畫
有
充
沛
之
人
力
與
妙
用
之
財
力
，
但
因
缺
乏
活
動

場
所
，
受
阻
很
多
。
今
後
如
不
能
一
個
社
區
一
個
中
心
，

亦
應
使
整
個
社
區
有
一
個
聯
合
活
動
中
心
，
以
利
工
作
。

聯
合
活
動
中
心
之
優
點
，
不
祇
可
供
數
個
社
區
使
肝
，
並

可
舉
辦
一
種
活
動
，
由
幾
個
社
區
的
民
眾
參
加
，
更
能
發

揮
工
作
的
成
效
。
本
計
畫
舉
辦
高
中
課
業
輔
導
，
僅
有
三
一

個
學
生
參
加
，
每
覺
人
力
浪
費
，
希
望
鄰
近
社
區
之
居
民

，
亦
來
利
用
，
即
為
其
例
。

口
本
計
畫
除
與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鯨
中
心
合
作
外
，

並
承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及
大
安
區
公
所
支
援
，
十
分
感

椅
。
在
工
作
配
合
方
面
，
亦
發
現
三
項
缺
點
，
希
望
今
後

能
修
改
善
﹒
.

付
政
府
舉
辦
社
區
工
程
，
應
交
社
區
辦
理
。
新
龍
社

區
整
修
水
溝
玉
是
，
宋
交
社
區
理
事
會
辦
理
，
忽
略
理
事

會
職
責
，
並
啟
煩
言
。

口
社
區
志
願
工
作
圍
之
經
費
，
應
先
准
借
艾
後
再
報

銷
。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，
多
扇
大
專
院
校
學
生
，
辦
理
社
區

活
動
，
應
先
准
按
照
預
算
措
支
經
費
，
事
後
再
行
檢
據
按

實
報
銷
、
，
以
兔
學
生
墊
款
先
做
之
困
難
，
並
防
未
做
先
還

發
票
報
銷
取
款
之
弊
。
六
十
四
年
度
起
預
算
被
酬
，
應
助

恢
復
。冉

白
地
方
政
府
，
應
編
列
督
導
經
費
。
新
龍
社
區
理
事

會
開
會
，
上
級
極
少
出
席
指
導
，
上
下
聯
繫
發
生
困
難
，

經
詢
因
區
公
所
缺
乏
指
導
人
員
出
席
開
會
之
預
算
，
宜
加

，

增
列
。
今
後
如
動
用
志
願
工
作
λ
且
，
督
導
工
作
亦
應
加

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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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社
區
經
費
能
有
固
定
來
諒
，
方
可
長
期
發
展
。
本
、

計
畫
經
費
，
原
靠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支
援
，
後
國

成
立
新
龍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圈
，
並
得
大
安
區
公
所
在
五
千

元
範
圍
之
內
給
予
補
助
，
足
可
應
付
。
但
本
計
畫
結
束
之

後
，
經
費
來
源
中
斷
，
工
作
可
慮
。
原
擬
協
助
社
區
理
事

會
做
照
永
安
黎
和
兩
社
區
辦
法
，
另
成
立
社
區
基
金
勸
募

委
員
會
，
籲
請
社
區
居
民
樂
捐
，
但
因
事
前
說
服
工
作
不

紗
，
(
各
理
事
伯
負
責
任
，
未
邀
理
事
會
核
准
。
希
望
本
社

區
能
對
基
金
會
作
法
，
重
加
考
慮
，
否
則
社
區
中
之
工
作

，
難
望
歷
矢
。
政
府
方
面
，
亦
應
明
白
規
定
舉
辦
社
區
基

金
樂
捐
辦
法
，
以
裕
社
區
財
源
。

M
本
計
畫
舉
辦
各
種
活
動
之
時
，
均
照
原
按
理
想
，

於
工
作
中
建
立
成
果
維
護
的
制
度
。
如
舉
辦
郊
遊
時
邀
請

家
長
一
併
參
加
，
並
予
分
配
工
作
，
協
助
照
料
兒
童
;
成

立
兵
丘
、
球
隊
時
，
編
造
清
冊
，
選
舉
隊
長
，
並
准
將
球
拍

球
桌
放
在
某
一
家
長
家
中
，
以
供
隊
員
借
用
;
婦
女
做
手

工
藝
時
4
亦
編
造
名
冊
，
並
推
定
班
長
，
促
使
彼
此
今
後

繼
續
交
誼
。
此
類
做
法
，
可
供
參
考
，
但
如
要
經
常
有
效

維
護
成
果
，
仍
有
賴
於
社
區
理
事
會
本
身
之
加
強
與
社
區

志
願
工
作
者
配
合
運
用
。

臼
本
計
畫
結
束
之
前
，
應
設
法
在
社
區
中
選
定
種
籽

，
使
能
生
根
滋
長
。
我
們
除
早
在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成
之
前

，
己
妥
選
理
事
候
選
人
之
外
，
並
在
各
項
實
際
活
動
中
，

-
遴
選
並
培
養
兒
童
、
青
少
年
、
婦
女
及
老
年
人
，
之
領
導
人

物
。
我
們
在
時
，
發
現
他
們
均
尚
積
極
熱
忱
'
但
恐
兒
童

們
年
齡
稚
劫
，
青
少
年
忙
於
課
業
，
'
婦
女
忙
於
家
事
，
老

年
人
身
體
衰
弱
，
本
計
畫
結
束
後
，
能
否
與
理
事
會
中
主

席
及
理
事
一
樣
，
發
揮
領
導
的
作
用
，
因
為
本
計
畫
實
驗

時
間
尚
短
，
彼
此
相
處
不
久
，
不
敢
存
有
太
多
之
奢
望
，

但
我
們
當
一
抖
動
員
志
願
工
作
者
前
往
繼
續
協
助
。

的
本
計
畫
之
研
究
，
一
切
按
照
原
定
計
畫
進
行
，
尚

科
順
利
。
所
用
方
法
與
技
術
，
均
已
詳
細
載
明
於
各
組
工

作
報
告
之
中
，
似
尚
具
有
參
考
價
值
。
本
計
畫
證
明
，
志

願
工
作
者
在
專
業
人
員
之
領
導
下
，
確
可
擔
任
社
區
發
展

之
先
驅
人
員
，
並
可
擔
任
社
區
發
展
各
項
活
動
之
協
導
人

員
，
但
一
旦
專
業
人
員
撤
退
，
其
功
能
隨
之
削
減
，
甚
或

消
滅
，
故
確
信
各
社
區
必
須
有
專
業
人
員
經
常
協
導
，
即

使
是
一
個
專
業
人
員
領
導
幾
個
社
區
亦
可
，
方
能
充
分
發

揮
志
願
工
作
者
之
能
力
。A
戶
可
後
各
社
區
能
有
專
業
人
員
協

導
志
願
工
作
者
，
或
能
動
員
大
專
院
校
主
修
社
會
工
作
學

科
之
學
生
充
任
志
願
工
作
者
，
必
可
協
助
配
合
社
區
理
事

會
主
席
、
理
事
等
地
方
領
袖
及
熱
心
人
士
，
積
極
展
開
社
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缸
能
節
省
政
府
承
辦
社
區
發
展
行
政
人
員

之
人
力
，
亦
可
改
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推
行
之
方
法
與
增
加

其
成
果
。
一

朱
主
任•• 陸

教
授
將
其
研
究
重
點
作
一
…
簡
明
扼
要
的
口
頭
報
告

，
非
常
感
激
。
陸
教
授
的
研
究
報
告
全
文
，
已
擺
在
諸

位
的
前
面
，
封
面
是
深
黃
色
的
。
現
在
請
諸
位
發
表
高

見
。楊

志
冷
滯
主
任
(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主
任
)

•. 

L

陸
教
授
在
研
究
報
告
中
主
張
運
用
大
專
學
生
為
志

願
工
作
者
的
主
體
，
實
際
輿
能
做
到
嗎
?

Z

研
究
報
告
中
又
提
出
由
大
專
教
授
擔
任
專
業
領
導

人
員
，
真
能
有
如
此
眾
多
的
大
專
教
授
可
貴
運
用
嗎
?
否

則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又
如
何
發
揮
其
力
量
?

陸
光
教
授

•• 

楊
主
任
所
提
出
的
問
題
，
非
常
重

要
，
分
為
三
點
答
夜
之

•• 
, 

L

過
去
臺
北
布
在
「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」
尚
未
改
組

之
時
，
即
由
大
學
生
志
願
工
作
者
擔
任
，
師
大
會
組
二
隊

予
以
支
援
，
充
分
發
揮
其
專
業
知
識
和
才
能
，
可
惜
學
生

畢
業
後
即
行
解
散
。
考
其
當
時
心
態
，
認
為
社
區
中
心
若

有
老
師
指
導
，
則
更
具
吸
引
力
，
後
來
本
人
會
建
議
政
府

設
置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，
以
指
導
學
生
，
從
而
對
於
每
個
社

區
亦
可
以
巡
迴
照
顧
。

么
許
多
非
本
行
的
社
會
人
士
對
於
這
種
社
區
志
願
工

作
亦
很
有
興
趣
，
如
善
加
利
用
，
經
過
訓
練
之
後
，
組
織

起
來
，
能
發
揮
很
大
的
功
用
。
這
是
亟
待
開
發
的
人
力
資

諒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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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社
區
大
小
的
劃
分
應
適
度
，
不
宜
太
小
，
以
兔
浪

費
人
力
。

字
增
祿
、
王
任

任
).. 

1
星
期
一
為
許
多
機
關
定
期
週
會
、
行
政
會
議
的
時

間
，
到
會
人
數
會
打
折
扣
，
希
望
以
後
本
討
論
會
能
改
個

臼
子
。。

心
傳
統
的
政
府
制
度
注
重
中
央
集
權
，
由
政
府
推
動

之
。
實
際
上
應
由
社
區
居
民
組
成
之
志
願
工
作
團
體
來
推

動
才
對
，
士
心
願
工
作
才
有
意
義
，
不
僅
人
力
、
經
費
均
自

(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主



行
籌
措
。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經
已
故
張
鴻
鈞
教
授
之

推
動
，
始
見
專
業
化
，
後
來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
策
」
頒
布
後
，
我
國
之
社
區
發
展
才
跨
進
一
大
步
，
過
不

多
久
，
起
飛
之
勢
又
走
下
坡
，
如
「
蓋
北
市
社
區
發
展
委

員
會
」
之
解
散
，
還
是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之
轉
變
階
段
。
個

人
以
為
，
在
觀
念
上
希
望
透
過
此
類
會
議
，
多
作
呼
籲
，

故
期
百
尺
竿
頭
，
更
進
一
步
。

a

將
來
發
展
的
方
向
，
應
培
養
社
區
居
民
自
行
解
決

問
題
之
能
力
，
僅
依
賴
上
級
機
構
而
生
存
，
是
不
能
生
根

的
，
也
即
是
賦
予
社
區
本
身
以
更
多
實
權
。
目
前
則
對
於

社
區
志
願
團
體
應
予
臥
輔
助
。

楊
孝
涼
主
任
(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主
任
)

•. 

1

目
前
畫
省
諸
社
區
已
設
置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，
問
題

是
如
何
予
以
支
援
?
如
何
在
社
區
中
指
導
志
願
工
作
員
以

發
揮
功
效
?
以
及
如
何
建
立
一
套
完
善
的
制
度
來
與
之
配

A口
n
f

2
本
人
同
意
社
區
中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氮
由
餒
禿
專
業

人
員
予
以
指
導
，
但
這
些
一
指
導
員
如
何
尋
找
?

3

如
何
運
用
社
區
資
源
，
如
學
校
、
社
園
、
熱
心
人

士
等
，
以
成
立
較
有
體
系
之
志
願
工
作
員
制
度
?

4
陸
教
授
的
研
究
報
告
發
表
至
今
已
過
四
年
，
是
否

有
更
切
實
際
之
資
料
或
方
法
予
以
補
充
?

蕭
宗
悅
主
任
~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主
任
)

•• 

1

社
會
快
速
發
展
的
結
果
，
人
典
人
間
親
密
的
情
感

被
分
隔
!
而
社
區
發
展
在
技
街
上
是
否
可
針
對
人
與
人
的

隔
離
(
切
。
加
片
。
加
旦

S
R
U
O

】
己
的O
口
)
設
法
使
之
減
至

最
低
。

安
俊
雄
科
長
(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)
.. 

本
人
乃
負
責
平
價
住
宅
社
區
工
作
，
經
多
年
模
索
，

有
感
如
下
﹒
﹒ω
關
於
如
何
吸
收
社
區
內
外
之
志
願
工
作
者

為
社
區
居
民
提
供
服
務
?
去
年
八
月
在
西
圍
路
成
立
「
福

民
社
區
」
之
初
，
即
考
慮
到
此
一
問
題
，
「
安
康
社
區
」

的
工
作
員
是
來
自
外
面
，
而
在
「
一
禍
民
社
區
」
則
鼓
勵
社

區
居
民
擔
任
社
區
工
作
.• 

按
其
住
宅
型
態
，
每
一
樓
約
二

十
一
尸
置
小
組
長
一
名
，
代
表
居
民
與
社
工
員
作
溝
通
，
一

年
多
來
放
果
很
好
。
因
小
組
長
產
自
於
社
區
本
身
，
自
然

會
為
本
社
區
劫
力
。

ω
將
社
區
青
少
年
服
務
園
，
從
中
選

出
領
導
才
能
較
佳
者
擔
任
團
長
，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則
在
旁

協
助
之
，
亦
極
有
成
效
。
川W
社
區
中
之
志
願
工
作
者
，
均

為
生
活
在
社
區
中
的
人
，
休
戚
相
關
，
更
願
貢
獻
心
力
於

自
己
的
社
區
。

朱
主
任•. 謝

謝
黃
科
長
寶
貴
的
經
獻
之
談
，
他
所
主
管
的
二
個

社
區
成
投
昭
著
，
由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領
導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
，
再
由
專
家
研
究
乏
，
則
不
難
找
出
一
個
正
確
的
途
徑
。

文
漢
清
科
長
(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)
.• 

1
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都
局
長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至
為

、
重
視
，
針
對
目
前
由
高
潮
轉
為
低
潮
之
時
，
力
圖
挽
救
，

會
於
九
月
間
通
過
一
專
業
研
究
「
臺
北
市
社
區
發
展
辦
法

」
'
並
於
十
月
中
旬
提
出
畫
北
市
社
區
發
展
六
年
計
畫
，

尚
在
審
議
之
中
。

2

青
輔
會
已
開
始
甄
遠
大
專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畢
業
生

組
成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組
」
'
目
前
已
工
作
三
個
月
，
預

訂
十
一
月
切
1
.
A
一
個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檢
討
會
，
將
會
邀

請
專
家
蒞
臨
指
導
。

3
本
人
於
六
十
七
年
元
月
接
任
現
職
，
於
七
月
間
為

健
全
理
事
會
組
織
，
全
面
改
組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一
年
多
以

來
，
多
方
發
掘
問
題
，
對
於
總
幹
事
之
兼
任
一
事
，
以
變

成
專
任
為
宜
，
並
已
大
量
訓
練
專
業
人
員
以
供
需
要
，
因

目
前
里
幹
事
兼
任
的
情
形
不
佳
，
因
其
本
職
繁
忙
且
未
受

專
業
訓
練
。

4

新
與
社
區
要
先
經
調
查
後
再
予
以
規
劃
，
調
查
工

作
往
往
因
不
能
配
合
大
專
生
寒
暑
假
及
政
府
立
法
時
間
，

希
望
能
想
出
一
個
妥
善
辦
法
解
決
之
。

5

任
何
工
作
推
行
之
初
，
總
是
困
難
重
重
，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亦
然
，
籠
統
的
指
示
「
不
得
拒
絕
」
究
不
比
「
儘

量
支
援
」
來
得
強
此
一
了
社
區
工
作
必
須
經
過
許
多
機
關
的

協
調
配
合
，
本
人
建
議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上
，
應
有

一
個
適
當
修
正
或
補
充
說
明
，
予
以
明
確
規
定
，
扭
扭
高

效
率
。6
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普
舖
缺
乏
，
有
的
也
是
場
地
太
小

，
應
明
文
規
定
寺
廟
、
教
堂
、
學
校
等
提
供
某
種
程
度

的
開
放
，
臥
兔
常
臥
「
管
理
困
難
」
。
作
藉
口
而
予
以
拒

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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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對
於
社
會
資
源
之
取
得
，
如
活
動
中
心
之
土
地
、

活
動
經
費
、
保
健
中
心
、
辦
公
室
等
問
題
，
須
明
文
訂
定

之
，
如
單
位
負
責
人
違
規
，
便
可
據
以
嚴
辦
。

8
現
有
的
基
礎
工
程
、
生
產
一
搞
到
建
設
和
精
神
倫
理

建
設
，
均
由
區
公
所
主
辦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反
而
無
事
可
傲

，
似
乎
職
權
混
淆
不
清
。

9

關
於
社
區
發
展
經
費
，
要
明
定
其
來
源
，
畫
北
市

預
定
自
七
十
年
起
設
社
區
發
展
基
金
，
社
區
應
自
訂
計
畫



，
獲
基
金
管
理
會
認
可
，
以
取
得
經
費
來
源
。

叩
希
望
除
了
社
區
工
作
員
之
工
作
項
目
明
定
之
外
，

其
他
工
作
人
員
之
工
作
項
目
亦
應
確
定
，
以
便
作
明
碌
的

分
工
。

其
錦
才
主
任
(
南
區
國
民
就
業
輔
導
中
心
)

.. 

I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中
獨
缺
職
業
介
紹
一
項
，
根

據
本
入
了
解
，
此
項
非
常
重
要
，
如
何
幫
助
居
民
建
立

桓
崖
，
培
養
恆
心
，
介
紹
或
提
供
永
久
性
之
職
業
，
希
望

以
後
的
規
畫
能
加
入
「
人
力
調
查
」
一
一
嶼
，
使
人
人
有
職

業
。

2

本
人
主
張
志
願
工
作
者
也
社
區
工
作
員
擔
任
，
確

有
需
要
才
求
之
於
社
區
臥
外
之
志
願
工
作
者
，
目
前
則
多

相
反
。3

個
人
以
為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應
家
庭
化
，
如
鄉
村
行

之
頗
為
適
宜
，
若
如
陸
教
授
所
言
，
聯
合
許
多
社
區
以
推

動
社
區
工
作
，
則
感
鞭
長
莫
及
。

朱
主
任
﹒
.

社
區
工
作
家
庭
化
，
鄉
下
也
許
可
。
行
，
都
市
因
住
宅

狹
小
，
寸
土
寸
金
，
恐
難
行
得
通
。

郭
東
躍
主
任
〔
C
C

、F
).. 

1

陸
教
授
研
究
報
告
中
提
到
結
合
民
眾
，
要
有
活
動

中
心
，
此
點
非
常
切
合
需
要
，
現
在
政
府
正
進
行
土
地
重

劃
工
作
，
徵
收
百
分
之
四
十
傲、

為
公
共
設
施
，
可
考
慮
移

作
此
用
，
至
於
收
益
費
，
則
可
用
為
建
築
費
用
，
社
區
有

好
的
活
動
中
心
，
社
區
活
動
較
可
順
利
推
展
。

2

關
於
社
區
工
作
人
京
之
訓
練
，
常
有
這
種
現
象
.• 

正
在
受
訓
者
非
真
正
願
意
從
事
於
社
區
工
作
者
，
而
真
正

想
為
社
區
服
務
者
，
部
無
受
訓
機
會
。
因
此
建
議
社
區
中

心
為
真
正
獻
身
於
社
區
的
工
作
者
提
供
訓
鯨
機
會
。

朱
主
任.• 

郭
主
任
最
後
前
提
的
一
點
建
議
非
常
寶
貴
，
一

定
要
轉
達
社
區
中
心
負
責
辦
理
。

林
木
華
先
生
(
世
界
展
望
會
).• 

1

本
會
一
直
在
山
區
、
漁
村
、
林
場
等
偏
遠
地
方
工

作
。

2
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在
大
專
生
中
接
為
合
適
，
但
任
者

不
多
，
蓋
灣
的
社
區
分
為
都
市
與
鄉
村
兩
種
，
偏
遠
地
區

通
常
比
較
需
要
來
自
外
面
的
輔
導
員
，
而
志
願
工
作
員
又

為
數
極
少
，
因
此
希
望
落
後
地
區
能
有
優
先
機
會
﹒

林
羔
億
同
學
(
蓋
大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研
究
生
)

1

本
人
於
參
加
社
區
調
查
時
發
現
有
三
十
餘
一
尸
成
一

社
區
者
，
固
定
否
有
其
必
要
，
以
兔
造
成
人
員
等
的
浪
費
。

2

社
區
調
查
資
料
缺
乏
相
五
協
調
，
因
此
同
樣
的
調

查
一
再
重
援
，
且
問
卷
項
目
中
有
些
過
了
峙
，
而
新
項
目

又
未
列
入
，
似
乎
應
當
加
以
改
進
。

3

社
區
理
事
會
中
竟
有
五
、
六
人
拒
絕
領
取
理
事
當

選
證
害
者
，
工
作
人
員
太
少
，
無
法
推
動
工
作
，
有
些
又

有
黨
派
之
等
。

4

蓋
北
市
二
百
餘
社
區
，
多
數
未
有
活
動
中
心
，
其

配
置
的
原
則
為
何
?

5

未
來
的
社
區
中
心
似
應
由
無
任
何
公
共
設
施
之
社

區
優
先
配
置
。

6

斯
有
志
願
工
作
員
應
透
過
社
區
中
心
作
適
當
的
分

配
，
故
有
組
成
「
社
臣
服
務
志
願
人
員
協
調
中
心
」
之
必

要
。

7

能
否
加
強
社
區
間
棋
的
聯
繫
'
出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
策
動
，
不
要
等
社
區
工
作
主
管
單
位
來
推
動
。

8

有
關
社
區
資
諒
，
如
社
區
學
校
、
國
中
之
指
導
活

動
班
、
大
專
社
會
工
作
有
關
學
系
、
一
荷
中
社
團
等
，
似
應

加
強
協
調
配
合
。

9

大
專
生
參
與
社
區
工
作
之
成
效
究
竟
如
何
?
﹒
如
果

由
社
區
中
心
作
一
個
研
究
，
一
定
很
有
價
值
。

的
社
區
工
作
員
之
分
配
原
則
﹒
﹒
非
重
點
式
的
投
入
某

社
區
，
而
是
普
遍
地
使
每
個
社
區
都
分
配
到
，
或
相
鄰
近

之
數
個
社
區
有
一
社
區
工
作
員
。

日
社
會
局
似
應
配
合
教
育
局
實
施
之
開
放
學
校
為
社

區
精
神
堡
壘
，
充
分
運
用
社
區
學
校
等
公
共
設
施
。

口
社
區
發
展
人
員
應
主
動
協
助
社
區
原
任
工
作
員
如

公
共
衛
生
護
士
。

郭
採
昌
同
學
(
畫
大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研
究
生
)

I

目
前
國
內
並
無
李
增
祺
老
師
所
說
的
組
織
自
動
化

之
環
境
，
故
給
予
適
當
的
刺
激
，
乃
屬
必
要
。

2

建
議
由
社
區
中
心
訓
練
一
批
指
導
人
員
，
以
強
化
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陣
容
。

3

發
動
社
區
高
年
級
學
生
從
事
調
查
，
由
社
區
工
作

人
員
給
予
短
期
講
習
。

朱
主
任.. 時

間
已
是
十
二
點
正
，
非
常
感
激
各
位
踴
躍
發
言
，

因
本
次
會
議
是
以
陸
教
授
的
研
究
為
討
論
主
題
，
最
後
請

陸
教
授
答
覆
，
以
作
結
論
。

陸
光
教
授
.• 

1

社
區
工
作
是
社
區
本
身
的
事
，
其
執
行
路
以
居
民

為
主
體
，
由
下
而
上
進
行
，
再
由
上
而
下
予
以
支
援
輔
助

，
動
員
大
專
院
校
人
員
時
，
除
相
關
系
科
外
，
其
他
系
科

之
熱
心
同
學
，
亦
予
臥
接
納
。

立
都
市
社
區
與
鄉
村
社
區
因
性
質
不
同
，
工
作
方
式

亦
異
，
而
鄉
村
社
區
更
需
專
業
人
員
之
協
助
工
宜
由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指
導
委
員
會
為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分
配
工
作
。

3

總
幹
事
"
應
依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社
區
工

作
綱
要
之
規
定
，
列
為
專
任
，
且
宜
派
在
各
區
巡
迴
指

導
。
'4

、
社
區
工
作
家
庭
化
應
擴
充
為
以
家
庭
、
學
校
、

社
區
為
三
大
主
體
，
才
不
會
與
社
區
脫
節
。

5

社
區
之
劃
分
宜
重
新
擬
訂
。

6

公
共
設
施
之
開
放
宜
審
慎
研
訂
辦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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